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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公交车聊微信不慎摔伤
可要求公交公司赔偿吗？

海口蓝女士咨询：我朋友黄女士上个月下班乘公交车时
因回复微信，没有抓扶手，在公交车司机急刹车避让其他车
辆时摔倒，导致左手臂骨折并入院治疗。她事后回忆，公交
车上的报站广播偶有提醒乘车注意事项，但自己不够重视。
请问这种情况可以要求公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吗?

答复：因双方形成了客运合同关系，公交公司理应安全
将作为乘客的黄女士运送至目的地。该案中，车辆在运行
中采用报站广播提醒乘客注意安全，已尽到安全告知义
务。且车辆是因运行中遇到紧急情况驾驶员采取紧急制动
措施，故公交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而黄女士作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因回复微信未扶扶手，对
其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属重大过失。因此，公
交公司对此次事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物价不断上涨
抚养费是否要调整？

海口张女士咨询：我与前夫于10年前离婚，约定孩子归
我抚养，后因孩子学习活动不断增多，在法院的调解下，前夫
每月增加了300元抚养费，直至孩子年满18周岁。但如今
物价不断上涨，前夫的工资也大幅上涨。我还能再向法院起
诉要求前夫增加抚养费吗？

答复：相关法律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
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
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必要时”
和“合理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
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子女要求增加抚养费
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或母有给付能力，应予支持：1.原定抚养
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2.因子女患病，上
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
加的。故符合前述3种情形之一，即可认定为“必要时”，且要
求增加抚养费并无时间间隔的限制。

同时，鉴于你前夫收入较之前有所增加，因此你要求再次
增加抚养费属“合理要求”。

离婚争抚养权
孩子会判给谁抚养？

三亚符女士咨询：我跟丈夫准备离婚，双方都想要儿子
的抚养权。我们的儿子现在5岁，1岁之前主要是我带的。
之后因为我们工作都很忙，儿子平时就交给爷爷奶奶带，周
末假期再接回来。请问，如果我们诉讼离婚，孩子会判给谁
抚养？

答复：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
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
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
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已满2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法院
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
决。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司法实践中，法院裁断离婚案件，在决定未成年子女的
抚养权归属时，一般都会以子女利益为优先。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七
条规定，父母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直接抚
养子女，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
外孙子女的，可以作为父或母直接抚养子女的优先条件予以
考虑。

投资获得收益
是否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海口陈女士咨询：我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入股朋友
的公司，每年都会产生固定收益，但一直留存在公司没有实
际支付。请问，这笔收入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答复：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为夫妻的共同
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入股朋友公司产生的收益，
属于“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只要入股和收益发生在夫妻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应当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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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调查：
有公司玩“招式”让员工被动走人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一家私营公司员工刘强（化
名），从未料到自己认真对待的工作会被公司以发不出工
资为由让他主动离职。

46岁的刘强是一名电工，三年前加入该公司，从事机
电维修工作。起初，他的工资待遇为包吃住每月7000
元。由于工作勤奋，一年后月薪上涨至1.1万元。然而，
公司始终未与他签订劳动合同。

“我曾找公司签过劳动合同，但公司一直未签，最后
公司却以发不出工资为由让我离职。”刘强表示，他每天
都在工作，公司却以发不出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最终
他被拖欠3个月工资，共计3.3万元，他要求公司支付经
济补偿金。

双方协商无果，刘强将公司告上法庭。在审理过程
中，经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
议：公司向刘强支付工资及加班费2.5万元，补偿金3000
元，共计2.8万元。

在职场上，劳动者离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有些企
业却不按程序办事，不按照法律规定对员工进行补偿，而

是玩各种“招式”让员工被动走人。
“两年前，我曾在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担任信息文员，

主要负责信息统筹等内勤工作。”近日，海口市民何晴（化
名）向记者讲述了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她说，工作一年
后，她怀孕了，当她把这件事告诉公司的领导后，得到的
却不是祝福，而是调整岗位的通知，让她外出跑市场。

何晴从来都没有跑过市场，怀孕后行动也不便。于
是，她向公司主管表达了不愿调岗的意愿。此后，公司主
管就以增加工作量等各种方式刁难何晴，要求何晴完成
从来没写过的日报、周报、月报以及各种方案等。

“公司的意图就是要让我每天干得都不开心，让我知
难而退。”何晴说，公司领导就是想逼她主动提出辞职。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现象在职场中偶有发生，某些企
业采取种种手段逼迫员工离职，如大幅降薪、调离岗位、
变更工作地点或安排过重的工作任务等。

律师说法：
遇到劳动纠纷可多途径维权

那么，劳动者遇到不公正的劳动纠纷该如何维权？
记者就此采访了海南先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虹。

针对此类纠纷，陈虹表示，劳动者如果与用人单位发

生纠纷，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维权。首先是协商。劳动争

议发生后，劳动者可直接向用人单位反映，要求用人单位

给予合理合法的解决。如果对用人单位的答复和处理方

式不满意，再采取其他方法。

如劳动者不愿意与用人单位协商或者协商无果的，

劳动者可以要求企业内部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出面调

解。所在单位没有设立该组织的，也可要求工会组织出

面协调。没有工会组织的，劳动者也可以向当地的基层

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上述2种途径行不通，劳动者还可以向劳动行政部

门下设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反映，要求查处用人单位的

违法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上述途径均无法予以解决，则劳动者可以在知

道其权益被侵害之日起1年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是处理劳动争议的前置程序。如

果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陈虹表示，很多劳动争议的发生，原因都在于用人单

位存在不规范用工的行为，因此她建议广大用人单位重

视用工管理，防范用工风险，制定和完善内部规章制度，

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裁员降薪、社保缴纳操作不规范易引发劳动纠纷，律师建议——

遇到劳动纠纷可多途径维权
■本报记者 王天宇

案情：
制造枪支猎捕野生动物

2017年的某一天，张某强从海口市
一家五金店购买1把射钉枪、1根枪管及
铁砂、射钉弹回到其家中后，用电焊机将
枪管焊接在射钉枪上，并用木板制作枪托
与射钉枪链接，组装成枪支。改装完毕
后，张某强将该枪支藏匿在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霸王岭分局洪水管护站附近的
一处废弃小木屋内。

2022年3月21日凌晨，张某强取出
事先藏匿的枪支，在未经野生动物行政主
管部门许可，且无狩猎证和持枪证的情况
下擅自进入禁猎区，使用枪支共猎捕赤腹
松鼠3只、椰子猫1只、鼬獾1只，使用头
照灯照射猎捕大绿臭蛙30只。次日12
时40分许，张某强在下山途中被公安民
警当场抓获。民警随即查获上述动物死
体及铁砂1瓶、改装射钉枪1支。

经鉴定，张某强制造的枪型物为利用
火药为发射动力的枪支；案涉的椰子猫属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鼬獾、赤腹松鼠
均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
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臭蛙属于海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
动物。

2022年7月11日，省检二分院向省
二中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认为，张某强
制造以火力为发射动力的枪支，违反狩猎
法规，在禁猎区使用枪支进行狩猎，捕猎
野生动物价值1万余元，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应当以非法制造枪支罪、非法狩猎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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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马康（右）与合议庭成员合议案件。 通讯员赵赛 摄

“张某强是脱贫的村民，是家中
主要劳动力，对其羁押既不符合刑
法谦抑性原则，也可能使其家庭重
返贫困。”近日，省二中院环境资源
审判庭法官马康谈到其审理的白沙
黎族自治县一起非法制造枪支、非
法狩猎案时表示，法律的权威在于
刑罚的不可避免性，而非严苛，在能
使用较轻刑罚达到制裁目的时，无
需使用严厉的制裁方式。法院充分
考虑张某强的个体因素后，决定对
其适用缓刑。

2022 年 3 月 21 日凌晨，白沙黎
族自治县男子张某强在未经野生动
物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且无狩猎证
和持枪证的情况下，擅自进入被划
为禁猎区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霸王岭分局洪水管护站内使用其制
造的枪支猎捕野生动物。2022 年 10
月 31 日，省二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
判决，张某强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犯非法狩猎罪，判
处拘役 6 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

省二中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
在揭示犯罪行为危害后果的同时，
充分考虑张某强的主观动机、行为
手段、次数后果、社会危害程度、现
实表现和生活状况等因素，最终对
张某强宣告缓刑，避免张某强的家
庭因刑返贫，起到了“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的良好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该案也因此入选了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国家公园司法保
护十件典型案例。

法院：
执行缓刑避免因刑返贫

据了解，省二中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委
托当地司法局就被告人张某强的家庭社会关
系、一贯表现、犯罪影响及居住地意见进行调
查评估。“当地司法局评估意见为张某强适用
社区矫正。”马康向记者介绍。

“被告人张某强文化素养较低，对野生动
物保护政策不了解，家庭困难，其平时为人老
实忠厚、正直、善良友好，父亲体弱多病，急需
其照顾。请求法庭考虑张某强的个人、家庭
情况，对其适用缓刑。”庭审中，张某强的辩护
人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恳请法院对张某强
从轻量刑。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强的行为已构
成非法制造枪支罪、非法狩猎罪，应当数罪并
罚。鉴于张某强系初犯，案发后如实供述其罪
行，认罪认罚且有悔罪表现，其居住地愿意配
合进行社区矫正，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
重大不良影响。法院遂判决：张某强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没收犯
罪工具等。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

“张某强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使用改
造的枪支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价值较
大，应当受到刑事制裁。”马康介绍，张某强作
为生活在国家公园范围区刚脱贫的村民，改
变当地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走绿色发展改
善民生之路，尚需探索时间。而且张某强是
家中主要劳动力，如果对其羁押，就很有可能
使其家庭重返贫困。因此，法院决定给予其
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其适用缓刑。

马康表示，法院对张某强适用缓刑，既彰
显司法的人文关怀，又实现了惩罚和预防犯
罪相结合的目的，也较好平衡了生态环境保
护和民生保障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增强了
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司法工作的认同和拥
护，是人民法院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有力体现。

近日，一段“公司女高管
违法开除员工”的视频引发了人

们对劳动纠纷案件的关注。近年来，
类似企业高管态度嚣张地解聘员工的事

件时有发生，背后反映了企业与劳动者之间
法律知识的不对称，以及劳动者维权成本高、
时间长的困境。法治时报记者了解到，在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之间，诸多权利和义务的博弈时
常发生，尤其在裁员降薪、社保缴纳等情形
中，一旦涉事一方操作不规范、不合法，就

容易引发一系列劳动纠纷。那么，劳动
者遇到不公正的劳动纠纷时，该如

何维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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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光伟


